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59號

聲  請  人  杜咏芳

即  被  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傷害等案件（112年度訴字第604號），聲請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聲請法庭開庭錄音狀、民國113年9月11日

刑事陳報狀、113年9月28日刑事陳報狀。

二、按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

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

防禦權，包括被告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

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得以適當方式適時

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全部資訊。此所謂之刑事案件之全部資訊

主要包括「卷宗及證物」及「法庭錄音或錄影」二大部分。

其中「卷宗及證物」，係據以進行審判程序之重要憑藉，基

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即明定

除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

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

予以限制外，允許被告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

本，將被告於審判中享有憲法上之卷證獲知權予以明文保

障。另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因非屬卷宗及證物之範

圍，被告無從循前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付

與，但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同為訴訟資料之一部分，可以

用以糾正或補充法庭活動之筆錄紀錄，為提升司法品質及增

進其效能，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特別參考行政程序法第46

條第1項但書規定，允宜賦予當事人（含被告，下同）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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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

開庭後相當期間內，於一定條件下，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

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以維其訴訟權益。至於法院受理

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聲請，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

保存辦法（下稱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及依法

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

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

之裁定；另法院辦理聲請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應行注意事

項（下稱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亦規定，如認符合聲請人要

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之

要件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惟考量

法院對於參與法庭活動者實施錄音或錄影之主要目的在於輔

助筆錄製作，顯係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目的需要，而法庭錄

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參與法庭活動者之聲紋、情感活動等內

容，涉及人性尊嚴、一般人格權及資訊自決權等核心價值，

為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範疇，故其蒐集、處理及利用，應

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性，避免法庭錄音內容

遭惡意使用。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

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依規定必須敘明「因主張或維護其

法律上利益」之理由，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審酌該聲請是否確

有因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而必須持有法庭錄音或錄影之正

當合理關連性。倘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僅陳明

為訴訟需要，而未具體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

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

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自與上開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

1、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及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等規定要件不

符，不應准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959號裁定參

照）。

三、聲請人即被告杜咏芳聲請交付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04號傷害

等案件之歷次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而綜觀

其聲請意旨，理由無非係謂：①聲請人之意見未於準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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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審判筆錄中完整記載，②證人筆錄之內容有與錄音核

對之必要，③本院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監視器錄影畫面

之結果與事實不符，有必要取得錄音確認究竟勘驗了什麼，

④本案尚應開勘驗庭、調證據，卻於113年7月19日辯論終結

等語。然查：

（一）聲請人於本案歷次開庭過程中，對於本案陳述意見甚多，

本院歷次準備程序筆錄、審判筆錄業已盡可能記載。而現

行司法實務為使訊（詢）問程序進行順暢，對於受訊

（詢）問人之訊（詢）問及其陳述，並非採取一字不漏之

記錄模式，而係記載其本旨或要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5195號判決參照），且審判筆錄本得記載訴訟關係

人之陳述要旨，非以逐字記錄為必要，此觀刑事訴訟法第

44條第1項第7款但書規定即明，況書記官並非速記，實難

就訴訟關係人所言，全部一字不漏記載，參以聲請人於本

院審理期間，有委任專業律師擔任辯護人，並自行或透過

辯護人提出答辯狀、陳報狀、陳述意見暨聲請調查證據

狀、答辯二狀，充分對於本案案情表示意見並檢附相關證

據，本院可據此明瞭被告答辯真意，並非單憑上開筆錄記

載內容，遽為被告有無成立被訴犯罪之證據，自難認聲請

人必須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

律上利益。

（二）聲請意旨對於本案各證人之陳述內容，與筆錄之記載有何

不符之處，完全未予敘明，自難認聲請人有取得法庭錄音

內容予以比對之必要。又證人之陳述是否真實可信，實屬

法院對於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聲請人聲請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並不能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三）本院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

果，業已記載於112年12月1日審判程序、113年1月24日準

備程序、113年4月17日準備程序、113年7月19日審判程序

筆錄，聲請人對於本院勘驗結果之意見，亦已記載於上開

筆錄內，聲請人復有提出書狀陳述其意見，實無須藉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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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能知悉勘驗內容及聲請人意見為

何。又聲請人對於本案業已提起上訴，聲請人對於勘驗結

果如仍有不服，應直接請求第二審法院再行勘驗，始為正

辦。聲請人聲請交付本院開庭錄音光碟，對於手機蒐證影

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正確內容之釐清毫無助益，難認

藉此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四）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

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

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

證據再行聲請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定有明文。本

院業已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並

傳喚諸多證人到庭作證，綜核全案事證後，認案情已臻明

瞭，始於113年7月19日辯論終結，並於113年8月23日宣

判。聲請人請求本院重新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

視器錄影畫面，核屬就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調查，本院依上

開規定自得不予調查。聲請人對於勘驗結果如仍有不服，

得請求第二審法院再行勘驗，業如前述，自難認聲請人必

須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

利益。

（五）又「被告雖主張其於案發前有錄音，當時許婷瑜對被告

稱：『我等一下再過來幫她（指被告母親換藥），我有一

個病人要去送診』後即離開病房，卻謊稱有目睹案發經過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9頁），並提出相關錄音檔案為證。

然被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內容，經本院勘驗後，並無法辨

識係在案發前多久所為之錄音，有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

筆錄可憑（本院卷二第92頁），自不足證明證人許婷瑜於

案發當時仍未回到系爭病房。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證

人許婷瑜為案發當時身穿藍色衣服者（見本院卷二第93

頁），而系爭蒐證影片一開始處，即有身穿藍色護理服之

護理人員站在被告及告訴人旁，有影片截圖可憑（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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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419至439頁），顯見證人許婷瑜確有全程在場目擊

案發過程，被告提出上開錄音檔案企圖誤導本院，洵不足

取。」業據本院於本案判決書理由欄二、（三）、5闡述

甚詳，顯見被告有惡意使用錄音檔案妄加主張之前例。參

以被告取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後，剪接、編輯為大量不連

續片段之檔案，請求本院勘驗，有本院歷次勘驗筆錄可

佐，則本案在被告未確切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

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

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前，自不宜交付法庭錄

音光碟，以免發生法庭錄音光碟遭惡意編輯使用之情事。

（六）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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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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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傷害等案件（112年度訴字第604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聲請法庭開庭錄音狀、民國113年9月11日刑事陳報狀、113年9月28日刑事陳報狀。
二、按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被告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全部資訊。此所謂之刑事案件之全部資訊主要包括「卷宗及證物」及「法庭錄音或錄影」二大部分。其中「卷宗及證物」，係據以進行審判程序之重要憑藉，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即明定除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予以限制外，允許被告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將被告於審判中享有憲法上之卷證獲知權予以明文保障。另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因非屬卷宗及證物之範圍，被告無從循前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付與，但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同為訴訟資料之一部分，可以用以糾正或補充法庭活動之筆錄紀錄，為提升司法品質及增進其效能，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特別參考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定，允宜賦予當事人（含被告，下同）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後相當期間內，於一定條件下，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以維其訴訟權益。至於法院受理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聲請，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下稱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另法院辦理聲請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亦規定，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之要件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惟考量法院對於參與法庭活動者實施錄音或錄影之主要目的在於輔助筆錄製作，顯係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目的需要，而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參與法庭活動者之聲紋、情感活動等內容，涉及人性尊嚴、一般人格權及資訊自決權等核心價值，為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範疇，故其蒐集、處理及利用，應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性，避免法庭錄音內容遭惡意使用。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依規定必須敘明「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審酌該聲請是否確有因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而必須持有法庭錄音或錄影之正當合理關連性。倘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僅陳明為訴訟需要，而未具體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自與上開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及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等規定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959號裁定參照）。
三、聲請人即被告杜咏芳聲請交付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04號傷害等案件之歷次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而綜觀其聲請意旨，理由無非係謂：①聲請人之意見未於準備程序筆錄、審判筆錄中完整記載，②證人筆錄之內容有與錄音核對之必要，③本院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與事實不符，有必要取得錄音確認究竟勘驗了什麼，④本案尚應開勘驗庭、調證據，卻於113年7月19日辯論終結等語。然查：
（一）聲請人於本案歷次開庭過程中，對於本案陳述意見甚多，本院歷次準備程序筆錄、審判筆錄業已盡可能記載。而現行司法實務為使訊（詢）問程序進行順暢，對於受訊（詢）問人之訊（詢）問及其陳述，並非採取一字不漏之記錄模式，而係記載其本旨或要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95號判決參照），且審判筆錄本得記載訴訟關係人之陳述要旨，非以逐字記錄為必要，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4條第1項第7款但書規定即明，況書記官並非速記，實難就訴訟關係人所言，全部一字不漏記載，參以聲請人於本院審理期間，有委任專業律師擔任辯護人，並自行或透過辯護人提出答辯狀、陳報狀、陳述意見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答辯二狀，充分對於本案案情表示意見並檢附相關證據，本院可據此明瞭被告答辯真意，並非單憑上開筆錄記載內容，遽為被告有無成立被訴犯罪之證據，自難認聲請人必須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二）聲請意旨對於本案各證人之陳述內容，與筆錄之記載有何不符之處，完全未予敘明，自難認聲請人有取得法庭錄音內容予以比對之必要。又證人之陳述是否真實可信，實屬法院對於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聲請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並不能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三）本院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業已記載於112年12月1日審判程序、113年1月24日準備程序、113年4月17日準備程序、113年7月19日審判程序筆錄，聲請人對於本院勘驗結果之意見，亦已記載於上開筆錄內，聲請人復有提出書狀陳述其意見，實無須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能知悉勘驗內容及聲請人意見為何。又聲請人對於本案業已提起上訴，聲請人對於勘驗結果如仍有不服，應直接請求第二審法院再行勘驗，始為正辦。聲請人聲請交付本院開庭錄音光碟，對於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正確內容之釐清毫無助益，難認藉此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四）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定有明文。本院業已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並傳喚諸多證人到庭作證，綜核全案事證後，認案情已臻明瞭，始於113年7月19日辯論終結，並於113年8月23日宣判。聲請人請求本院重新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核屬就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調查，本院依上開規定自得不予調查。聲請人對於勘驗結果如仍有不服，得請求第二審法院再行勘驗，業如前述，自難認聲請人必須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五）又「被告雖主張其於案發前有錄音，當時許婷瑜對被告稱：『我等一下再過來幫她（指被告母親換藥），我有一個病人要去送診』後即離開病房，卻謊稱有目睹案發經過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9頁），並提出相關錄音檔案為證。然被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內容，經本院勘驗後，並無法辨識係在案發前多久所為之錄音，有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筆錄可憑（本院卷二第92頁），自不足證明證人許婷瑜於案發當時仍未回到系爭病房。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證人許婷瑜為案發當時身穿藍色衣服者（見本院卷二第93頁），而系爭蒐證影片一開始處，即有身穿藍色護理服之護理人員站在被告及告訴人旁，有影片截圖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39頁），顯見證人許婷瑜確有全程在場目擊案發過程，被告提出上開錄音檔案企圖誤導本院，洵不足取。」業據本院於本案判決書理由欄二、（三）、5闡述甚詳，顯見被告有惡意使用錄音檔案妄加主張之前例。參以被告取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後，剪接、編輯為大量不連續片段之檔案，請求本院勘驗，有本院歷次勘驗筆錄可佐，則本案在被告未確切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前，自不宜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以免發生法庭錄音光碟遭惡意編輯使用之情事。
（六）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59號
聲  請  人  杜咏芳
即  被  告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傷害等案件（112年度訴字第604號），聲請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聲請法庭開庭錄音狀、民國113年9月11日
    刑事陳報狀、113年9月28日刑事陳報狀。
二、按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
    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
    防禦權，包括被告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
    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得以適當方式適時
    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全部資訊。此所謂之刑事案件之全部資訊
    主要包括「卷宗及證物」及「法庭錄音或錄影」二大部分。
    其中「卷宗及證物」，係據以進行審判程序之重要憑藉，基
    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即明定
    除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
    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
    予以限制外，允許被告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
    本，將被告於審判中享有憲法上之卷證獲知權予以明文保障
    。另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因非屬卷宗及證物之範圍
    ，被告無從循前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付與
    ，但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同為訴訟資料之一部分，可以用
    以糾正或補充法庭活動之筆錄紀錄，為提升司法品質及增進
    其效能，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特別參考行政程序法第46條
    第1項但書規定，允宜賦予當事人（含被告，下同）及依法
    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
    庭後相當期間內，於一定條件下，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
    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以維其訴訟權益。至於法院受理交
    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聲請，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
    存辦法（下稱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
    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
    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
    裁定；另法院辦理聲請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應行注意事項
    （下稱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亦規定，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
    ，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之要
    件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惟考量法
    院對於參與法庭活動者實施錄音或錄影之主要目的在於輔助
    筆錄製作，顯係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目的需要，而法庭錄音
    或錄影內容載有參與法庭活動者之聲紋、情感活動等內容，
    涉及人性尊嚴、一般人格權及資訊自決權等核心價值，為憲
    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範疇，故其蒐集、處理及利用，應兼顧
    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性，避免法庭錄音內容遭惡
    意使用。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
    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依規定必須敘明「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
    上利益」之理由，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審酌該聲請是否確有因
    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而必須持有法庭錄音或錄影之正當合
    理關連性。倘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僅陳明為訴
    訟需要，而未具體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
    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
    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自與上開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及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等規定要件不符
    ，不應准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959號裁定參照）
    。
三、聲請人即被告杜咏芳聲請交付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04號傷害等案件之歷次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而綜觀其聲請意旨，理由無非係謂：①聲請人之意見未於準備程序筆錄、審判筆錄中完整記載，②證人筆錄之內容有與錄音核對之必要，③本院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與事實不符，有必要取得錄音確認究竟勘驗了什麼，④本案尚應開勘驗庭、調證據，卻於113年7月19日辯論終結等語。然查：
（一）聲請人於本案歷次開庭過程中，對於本案陳述意見甚多，
      本院歷次準備程序筆錄、審判筆錄業已盡可能記載。而現
      行司法實務為使訊（詢）問程序進行順暢，對於受訊（詢
      ）問人之訊（詢）問及其陳述，並非採取一字不漏之記錄
      模式，而係記載其本旨或要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5195號判決參照），且審判筆錄本得記載訴訟關係人之
      陳述要旨，非以逐字記錄為必要，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4條
      第1項第7款但書規定即明，況書記官並非速記，實難就訴
      訟關係人所言，全部一字不漏記載，參以聲請人於本院審
      理期間，有委任專業律師擔任辯護人，並自行或透過辯護
      人提出答辯狀、陳報狀、陳述意見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答
      辯二狀，充分對於本案案情表示意見並檢附相關證據，本
      院可據此明瞭被告答辯真意，並非單憑上開筆錄記載內容
      ，遽為被告有無成立被訴犯罪之證據，自難認聲請人必須
      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
      益。
（二）聲請意旨對於本案各證人之陳述內容，與筆錄之記載有何
      不符之處，完全未予敘明，自難認聲請人有取得法庭錄音
      內容予以比對之必要。又證人之陳述是否真實可信，實屬
      法院對於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聲請人聲請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並不能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三）本院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
      ，業已記載於112年12月1日審判程序、113年1月24日準備
      程序、113年4月17日準備程序、113年7月19日審判程序筆
      錄，聲請人對於本院勘驗結果之意見，亦已記載於上開筆
      錄內，聲請人復有提出書狀陳述其意見，實無須藉由法庭
      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能知悉勘驗內容及聲請人意見為何。
      又聲請人對於本案業已提起上訴，聲請人對於勘驗結果如
      仍有不服，應直接請求第二審法院再行勘驗，始為正辦。
      聲請人聲請交付本院開庭錄音光碟，對於手機蒐證影片及
      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正確內容之釐清毫無助益，難認藉此
      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四）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
      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
      。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
      據再行聲請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定有明文。本院
      業已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並傳
      喚諸多證人到庭作證，綜核全案事證後，認案情已臻明瞭
      ，始於113年7月19日辯論終結，並於113年8月23日宣判。
      聲請人請求本院重新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
      錄影畫面，核屬就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調查，本院依上開規
      定自得不予調查。聲請人對於勘驗結果如仍有不服，得請
      求第二審法院再行勘驗，業如前述，自難認聲請人必須藉
      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
（五）又「被告雖主張其於案發前有錄音，當時許婷瑜對被告稱
      ：『我等一下再過來幫她（指被告母親換藥），我有一個
      病人要去送診』後即離開病房，卻謊稱有目睹案發經過云
      云（見本院卷二第49頁），並提出相關錄音檔案為證。然
      被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內容，經本院勘驗後，並無法辨識
      係在案發前多久所為之錄音，有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筆
      錄可憑（本院卷二第92頁），自不足證明證人許婷瑜於案
      發當時仍未回到系爭病房。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證人
      許婷瑜為案發當時身穿藍色衣服者（見本院卷二第93頁）
      ，而系爭蒐證影片一開始處，即有身穿藍色護理服之護理
      人員站在被告及告訴人旁，有影片截圖可憑（見本院卷一
      第419至439頁），顯見證人許婷瑜確有全程在場目擊案發
      過程，被告提出上開錄音檔案企圖誤導本院，洵不足取。
      」業據本院於本案判決書理由欄二、（三）、5闡述甚詳
      ，顯見被告有惡意使用錄音檔案妄加主張之前例。參以被
      告取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後，剪接、編輯為大量不連續片
      段之檔案，請求本院勘驗，有本院歷次勘驗筆錄可佐，則
      本案在被告未確切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
      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
      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前，自不宜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以免發生法庭錄音光碟遭惡意編輯使用之情事。
（六）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59號
聲  請  人  杜咏芳
即  被  告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傷害等案件（112年度訴字第604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聲請法庭開庭錄音狀、民國113年9月11日刑事陳報狀、113年9月28日刑事陳報狀。
二、按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被告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全部資訊。此所謂之刑事案件之全部資訊主要包括「卷宗及證物」及「法庭錄音或錄影」二大部分。其中「卷宗及證物」，係據以進行審判程序之重要憑藉，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即明定除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予以限制外，允許被告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將被告於審判中享有憲法上之卷證獲知權予以明文保障。另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因非屬卷宗及證物之範圍，被告無從循前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付與，但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同為訴訟資料之一部分，可以用以糾正或補充法庭活動之筆錄紀錄，為提升司法品質及增進其效能，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特別參考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定，允宜賦予當事人（含被告，下同）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後相當期間內，於一定條件下，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以維其訴訟權益。至於法院受理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之聲請，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下稱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另法院辦理聲請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應行注意事項（下稱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亦規定，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之要件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惟考量法院對於參與法庭活動者實施錄音或錄影之主要目的在於輔助筆錄製作，顯係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目的需要，而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載有參與法庭活動者之聲紋、情感活動等內容，涉及人性尊嚴、一般人格權及資訊自決權等核心價值，為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範疇，故其蒐集、處理及利用，應兼顧法庭公開與保護個人資訊之衡平性，避免法庭錄音內容遭惡意使用。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依規定必須敘明「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審酌該聲請是否確有因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而必須持有法庭錄音或錄影之正當合理關連性。倘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僅陳明為訴訟需要，而未具體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自與上開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保存辦法第8條第1項及應行注意事項第4點等規定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959號裁定參照）。
三、聲請人即被告杜咏芳聲請交付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04號傷害等案件之歷次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而綜觀其聲請意旨，理由無非係謂：①聲請人之意見未於準備程序筆錄、審判筆錄中完整記載，②證人筆錄之內容有與錄音核對之必要，③本院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與事實不符，有必要取得錄音確認究竟勘驗了什麼，④本案尚應開勘驗庭、調證據，卻於113年7月19日辯論終結等語。然查：
（一）聲請人於本案歷次開庭過程中，對於本案陳述意見甚多，本院歷次準備程序筆錄、審判筆錄業已盡可能記載。而現行司法實務為使訊（詢）問程序進行順暢，對於受訊（詢）問人之訊（詢）問及其陳述，並非採取一字不漏之記錄模式，而係記載其本旨或要領（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195號判決參照），且審判筆錄本得記載訴訟關係人之陳述要旨，非以逐字記錄為必要，此觀刑事訴訟法第44條第1項第7款但書規定即明，況書記官並非速記，實難就訴訟關係人所言，全部一字不漏記載，參以聲請人於本院審理期間，有委任專業律師擔任辯護人，並自行或透過辯護人提出答辯狀、陳報狀、陳述意見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答辯二狀，充分對於本案案情表示意見並檢附相關證據，本院可據此明瞭被告答辯真意，並非單憑上開筆錄記載內容，遽為被告有無成立被訴犯罪之證據，自難認聲請人必須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二）聲請意旨對於本案各證人之陳述內容，與筆錄之記載有何不符之處，完全未予敘明，自難認聲請人有取得法庭錄音內容予以比對之必要。又證人之陳述是否真實可信，實屬法院對於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聲請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並不能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三）本院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之結果，業已記載於112年12月1日審判程序、113年1月24日準備程序、113年4月17日準備程序、113年7月19日審判程序筆錄，聲請人對於本院勘驗結果之意見，亦已記載於上開筆錄內，聲請人復有提出書狀陳述其意見，實無須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能知悉勘驗內容及聲請人意見為何。又聲請人對於本案業已提起上訴，聲請人對於勘驗結果如仍有不服，應直接請求第二審法院再行勘驗，始為正辦。聲請人聲請交付本院開庭錄音光碟，對於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正確內容之釐清毫無助益，難認藉此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四）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定有明文。本院業已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並傳喚諸多證人到庭作證，綜核全案事證後，認案情已臻明瞭，始於113年7月19日辯論終結，並於113年8月23日宣判。聲請人請求本院重新勘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核屬就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調查，本院依上開規定自得不予調查。聲請人對於勘驗結果如仍有不服，得請求第二審法院再行勘驗，業如前述，自難認聲請人必須藉由法庭錄音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
（五）又「被告雖主張其於案發前有錄音，當時許婷瑜對被告稱：『我等一下再過來幫她（指被告母親換藥），我有一個病人要去送診』後即離開病房，卻謊稱有目睹案發經過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9頁），並提出相關錄音檔案為證。然被告所提出之錄音檔案內容，經本院勘驗後，並無法辨識係在案發前多久所為之錄音，有本院113年7月19日勘驗筆錄可憑（本院卷二第92頁），自不足證明證人許婷瑜於案發當時仍未回到系爭病房。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證人許婷瑜為案發當時身穿藍色衣服者（見本院卷二第93頁），而系爭蒐證影片一開始處，即有身穿藍色護理服之護理人員站在被告及告訴人旁，有影片截圖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19至439頁），顯見證人許婷瑜確有全程在場目擊案發過程，被告提出上開錄音檔案企圖誤導本院，洵不足取。」業據本院於本案判決書理由欄二、（三）、5闡述甚詳，顯見被告有惡意使用錄音檔案妄加主張之前例。參以被告取得本案手機蒐證影片後，剪接、編輯為大量不連續片段之檔案，請求本院勘驗，有本院歷次勘驗筆錄可佐，則本案在被告未確切敘明法院審理有何程序違背或法院筆錄疏漏等必須藉由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之付與，始足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理由前，自不宜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以免發生法庭錄音光碟遭惡意編輯使用之情事。
（六）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張雅涵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黃珮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